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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 2020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总股本 13,600,689,98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2.25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能电力 60002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路

办公地址 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D 区
14层

电话 0571-87210223
电子信箱 zzep@zjenerg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经营范围
电力开发，经营管理，电力及节能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节能产品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

的建设与监理，电力设备检修，售电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冷、热、热水、蒸汽的销售，电力及节能技术
的研发、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业务，管理及控股发电企业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内。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为

浙江省电网的唯一运营商，公司向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销售电力。公司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定期进
行电费结算。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主要采用电力现货交易加中长期交易的模式，中长期交易包括电
力直接交易、售电市场交易和替代交易。市场化交易电量采用交易平台集中制竞价、双边协商方式，按
照边际出清价格、双边协商价格进行结算，市场化交易电量以外的上网电量执行国家及省发改委制定
的上网电价。

公司电力生产的原材料主要为燃煤和天然气。燃煤以市场化方式向国内外煤炭供应商采购，天然
气按照省发改委制定的天然气价格向浙江能源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采购。

（三）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0-2021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2020 年全社会用

电量 7.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2.0 亿千瓦，同比
增长 9.5%。 2020 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9087 万千瓦，同比增加 8587 万千瓦，其中新增并网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7167万千瓦和 4820万千瓦。截至 2020年底，全国全口径水电装机容
量 3.7亿千瓦、火电 12.5亿千瓦、核电 4989万千瓦、并网风电 2.8 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 2.5 亿
千瓦。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合计 9.8亿千瓦，占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4.8%，
比上年底提高 2.8个百分点。 全口径煤电装机容量 10.8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9.1%，首次
降至 50%以下。

当前，在国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在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下，一方
面，电力行业要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人民生活用电需求；另一方面，
电力行业需加快清洁低碳供应结构转型进程，实现碳减排目标。

2021年预计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前高后低，全年增长 6%-7%。 预计 2021 年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装
机容量 1.8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投产 1.4亿千瓦左右。 预计 2021年底全国发电装机
容量 23.7亿千瓦，同比增长 7.7%左右。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1.2 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
量比重上升至 47.3%，比 2020年底提高 2.5个百分点左右。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比 2020 年底
提高 3个百分点左右。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14,512,429,461.74 110,969,781,894.46 3.19 109,696,343,858.16
营业收入 51,684,433,449.89 54,370,549,106.11 -4.94 56,633,636,51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086,298,670.23 4,293,272,328.81 41.76 4,035,710,03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12,507,916.82 4,228,906,711.63 39.81 3,712,943,49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7,848,525,947.25 64,167,055,611.95 5.74 61,195,455,40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128,263,993.26 9,027,910,953.58 12.19 6,774,212,687.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2 40.63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2 40.63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22 6.87 增加 2.35个百分点 6.6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695,418,836.13 13,622,680,448.96 14,578,875,763.02 14,787,458,40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8,900,073.09 2,464,238,554.67 2,184,520,505.90 878,639,53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8,724,534.24 2,306,735,894.59 2,113,170,513.07 853,876,97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20,358,310.48 1,719,684,761.32 3,122,172,518.60 3,766,048,402.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5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9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0 9,312,667,001 68.47 0 质押 2,694,000,000 国 有 法
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0 573,115,691 4.21 0 未知 国 有 法
人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 0 500,500,000 3.68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9,271,048 357,630,291 2.63 0 未知 国 有 法

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0 211,809,000 1.56 0 未知 国 有 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111,340,300 0.82 0 未知 国家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0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75,726,687 0.56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详见本节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附注， 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安徽浙能州

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详见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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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近期按照公司《中介服务采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邀请招标，对 2021 年内控审计机构
进行了选聘。 根据选聘结果，公司拟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公司已就变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天健”）进行了充分沟通，天健已知悉该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创立于 1988 年 12 月，总部北京，

是一家专注于审计鉴证、资本市场服务、管理咨询、政务咨询、税务服务、法务与清算、信息技术咨询、
工程咨询、企业估值的特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

天职国际首席合伙人为邱靖之，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号 68号楼 A-1 和 A-5
区域，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

天职国际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获准从
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取得金融审计资格，取得会计司法鉴定业务资格，以及取得军工涉
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等国家实行资质管理的最高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并在美国
PCAOB 注册。 天职国际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天职国际合伙人 58人，注册会计师 1,282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50人。

天职国际 2019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 19.97 亿元，审计业务收入 14.55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5.45
亿元。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58 家，主要行业（证监会门类行业，下同）包括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等，
审计收费总额 1.64亿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2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职国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以前年度已累计计提足额的职业风险基金，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

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8,000 万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以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
关规定。 近三年（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及 2021年初至本公告日止，下同），天职国际不存在
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 诚信记录。

天职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0 次、监督管理措施 5 次、自律监管措
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次。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4次，涉及人员 11名，不存在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1：钟炽兵，2003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11 年开始从事挂牌公司审计，2005 年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8
家，近三年签署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15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 2： 肖小军，201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 年开
始在天职国际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0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 3： 戴茜芸，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1 年开
始在天职国际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0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周薇英，2005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8 年
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不少于 20家。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
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 独立性
天职国际及项目合伙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

形。
4. 审计收费
天职国际审计服务收费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

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2021年度内控审计费用为 63
万元，较上一期内控审计费用减少 27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减少超过 20%的原因为参考同行业上市公
司内控审计费用调整。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 1983 年 12 月，是由一批资深注册会计师创办的首批

具有 A+H股企业审计资格的全国性大型专业会计审计中介服务机构。 天健已连续三年为公司提供内
控审计服务，上年度为公司出具了内部控制有效的内控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天健开展部分审
计工作后解聘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公司近期按照《中介服务采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邀请招标，对 2021 年内控审计机构进行了

选聘。 根据选聘结果，公司拟聘任天职国际为公司 2021年内控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天健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天健已知悉该事项，双方对本次变更

事项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
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和其他有关要求，做好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内控审计

服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具备足够的独立性、诚信状况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1 年
内控审计工作的需求。公司因经营发展和审计工作需要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恰当，同意聘任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年内控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资格，能够满足公司内控审计工作要求，公司聘

用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

（四）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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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大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 日发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于 2021 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准则变更的具体情况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

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在租赁资产剩

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在租赁期与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
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

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准则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准则要求及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拟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和有关通知要求

而进行的相应调整，符合政策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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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员工大会选举，崔丽丽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
件）

崔丽丽与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8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三
年。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崔丽丽，高级工程师，现任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历任中钢集团浙江公司总经理

办公室副主任、风险控制部经理，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主任、工委主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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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员工大会选举，周洁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周洁与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周洁，现任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党群工作部主任，历任新疆准东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委员；伊犁新天煤化工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委员；台州发电厂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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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杭州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朝阳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 2020年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实现净利润 5,149,575,063.40元（母

公司口径），按 10%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14,957,506.34元。 2020年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
发现金股利 2.25元（含税）。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用

365万元（含浙能电力下属子公司的审计费用）。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
6、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内控审计费用

为 63万元。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
7、 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制订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能够适应当前公司生产经营

管理的需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有效。 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的情况。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 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公告》。
9、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 2020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 3月 31日末的财务状况和 2021年 1-3月的经营成果。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经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同

意孙朝阳、陈立新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人选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监事人选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与经职工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周洁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12、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和有关通知要求而进行的相

应调整，符合政策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附：监事人选简历
孙朝阳，男，1965年出生，会计师。 现任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审计风控（综合监

督）部主任，历任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炭及运
输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陈立新，男，1973 年出生，现任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唐山曹妃甸煤炭港务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部长、生产调度指挥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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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大内容提示：
1、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况
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技

术研究院”）签订了 2018-2020 年技术监督和技术服务框架协议，浙能技术研究院按照协议要求指导
和帮助发电企业提高设备可靠性、经济性和环保性，3 年内机组全口径异常次数、煤耗和环保超标小
时数均逐年下降。现框架协议已到期，按照服务内容不少于上一轮协议、取费标准不变的原则，公司拟
与浙能技术研究院续签框架协议，期限三年。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浙能技术研究院签订技术监督和技术服务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关联董事孙
玮恒、章勤、方志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就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定价原则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单位 关联关系
2020年经营情况（亿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
公司 4.82 3.74 2.82 0.6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技术监督和技术服务内容
1、浙能技术研究院按照公司《发电企业技术监督管理办法》对公司所属发电企业开展技术监督工

作，技术监督范围包括节能、金属、热工、化学、环保、电测、继保、励磁、自动化、电能质量、绝缘等十七
项。

2、浙能技术研究院对公司所属发电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解决技术难点。 技术服务涵盖材
料、化学、控制、环保、锅炉、汽轮机（燃气轮机）、电气一次、电气二次、科技情报等。

3、根据公司要求，协助进行相关技术管理以及技术交流等有关工作。
（二）服务费用标准
1、技术监督费用:燃煤机组 1.0元/千瓦·年，燃机机组 0.9元/千瓦·年。
2、技术服务费用：燃煤机组 3.4元/千瓦·年，燃机机组 3.2元/千瓦·年。
3、机组检修费用标准：

类别
燃煤机组 燃机机组

机组等级 收费
（万元 /台次） 机组等级 收费

（万元 /台次）

A修
专项试验

1000MW级 250 300MW级及以上 150
600MW级 200 300MW级以下 75
150~300-MW级 100 / /
150MW级及以下 50 / /

B修
专项试验

/ / 300MW级及以上 20
/ / 300MW级以下 10

C修
专项试验

1000MW级 50 300MW级及以上 20
600MW级 30 300MW级以下 10
300MW级及以下 15 / /

4、对于脱硫部分是采用 BOT 方式的机组，由发电企业承担其技术监督、技术服务和检修试验费
用总合同款的 85%额度。

（三）协议期限 3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浙能技术研究院签订技术监督和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

际需要。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关联交易事项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2021-01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前身为 1993 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经批准于 2000 年 6 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经 2012 年 12 月 24 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 号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
大厦 507单元 01室。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 H 股企
业审计业务的资质， 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 此外，普华永道中天也在 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 UK FRC（英国财务汇报
局）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 229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359 人， 其中自 2013 年起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327人。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9 年度）的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56.46 亿元，审计业
务收入为人民币 54.3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9.50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 2019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89 家，A 股上市公司审计收
费总额为人民币 5.69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及批发
和零售业等。 与公司同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 A股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 3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

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普
华永道中天近 3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 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

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普华永道中天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的行政监管措施。 普华永道中天四名初级员工因其个人投资行为违反独立性相关规定，于 2019 年收
到上海证监局对其个人出具的警示函，该四名人员随后均已从普华永道中天离职。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邵云飞，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4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

2000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7年起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00 年起开始在普华永道中
天执业，近 3年已签署或复核 2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周喆，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1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1998 年起开
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7年起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 3 年已签署或复核 1 家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荣佳玥，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5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 年起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7年起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 3 年已签署或复核 0 家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邵云飞、 质量复核合伙人周喆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荣佳玥最近 3 年

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
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 独立性
普华永道中天、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邵云飞、质量复核合伙人周喆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荣

佳玥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 审计收费
根据 2021年度具体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拟定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365 万元，

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聘用的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具有法律规定的独立性，较好地为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在为公司做审计工作中态度认真，工作严谨、规范，能公允表达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在提

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资格，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要求，公

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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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
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下属台州发电厂因投资建设污泥干化焚烧项目、油泥协同处置项目，同

时拟与台州市椒江区应急管理局共同组建台州市应急管理教育培训基地， 后续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服
务，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教育咨询服务”（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
因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拟根据增加后的经营范围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电力开发，经
营管理，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节能产品销
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设备检
修，售电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冷、热、热水、蒸汽的销售，
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电力开发，经
营管理，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节能产品销
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设备检
修，售电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冷、热、热水、蒸汽的销售，
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教育咨询服务。

本次《公司章程》仅作上述修订，原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有关本次增加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及《公
司章程》最终表述以工商部门核准意见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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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及控股
发电企业 2021 年第一季度发电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全资及

控股发电企业 2021年第一季度发电情况披露如下：

分
类

省
份 电厂名称 持股比

例（%）

2021年第一季度 2021年累计

发电量（万千
瓦时）

上网电量（万
千瓦时）

上 网 电 价
均价（元 /
千千瓦时，
不含税，不
含 超 低 排
放电价）

发电量（万千
瓦时）

上网电量（万千
瓦时）

上 网 电 价
均价（元 /
千千瓦时，
不含税，不
含 超 低 排
放电价）

火
电

浙
江

台州发电厂 100.00 169174.1174 156400.3463 367.45 169174.1174 156400.3463 367.45

萧山发电厂(天
然气机组) 100.00 24209.556 23458.7392 506.11 24209.556 23458.7392 506.11

浙江浙能北仑
发电有限公司 51.00 257144 243157.5169 357.38 257144 243157.5169 357.38

浙江浙能长兴
发电有限公司 95.00 153547.872 143620.2899 372.62 153547.872 143620.2899 372.62

浙江浙能嘉华
发电有限公司 77.00 538006.72 511162.9141 359.73 538006.72 511162.9141 359.73

浙江浙能嘉兴
发电有限公司 70.00 82170.6 77215.3538 390.82 82170.6 77215.3538 390.82

浙江浙能温州
发电有限公司 66.98 201198.4 189948.547 357.38 201198.4 189948.547 357.38

浙江浙能镇海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1.00 149573.5472 141750.4 335.65 149573.5472 141750.4 335.65

浙江浙能镇海
联合发电有限
公司

45.00 6278.3476 6132.984 559.20 6278.3476 6132.984 559.20

浙江浙能镇海
天然气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1.00 21712.896 21279.544 506.11 21712.896 21279.544 506.11

浙江浙能镇海
燃气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60.00 38930.3754 37583.04 506.11 38930.3754 37583.04 506.11

浙江浙能常山
天然气发电有
限公司

100.00 20226.168 19856.32 506.11 20226.168 19856.32 506.11

浙江浙能金华
燃机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76.00 550.116 534.2832 559.20 550.116 534.2832 559.20

浙江浙能台州
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94.00 282560.319 270188 357.38 282560.319 270188 357.38

浙江浙能乐清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1.00 351075 334162.5722 357.38 351075 334162.5722 357.38

浙江浙能兰溪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97.00 270626.4 256885.8846 375.08 270626.4 256885.8846 375.08

浙江浙能绍兴
滨海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88.00 96025.575 85871.929 375.08 96025.575 85871.929 375.08

浙江浙能中煤
舟山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

63.00 244934.28 234889.3634 357.38 244934.28 234889.3634 357.38

新
疆

浙能新疆阿克
苏热电有限公
司

100.00 103129.8 97297.2 209.18 103129.8 97297.2 209.18

宁
夏

宁夏枣泉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51.00 153625.584 145747.8 230.09 153625.584 145747.8 230.09

火电小计（万千瓦时） 3164699.674 2997143.028 3164699.674 2997143.028

分
类

省
份 电厂名称

持 股
比 例
（%）

发电量（万千
瓦时）

销售电量（万
千瓦时）

销售电价
（元 / 千千
瓦时，不含
税，不含补
贴）

发电量（万千
瓦时）

销售电量（万
千瓦时）

销售电价
（元 /千千
瓦 时 ， 不
含 税 ， 不
含补贴）

光
伏
发
电

浙
江

浙江浙 能嘉
兴发电 有限
公司

70.00 888.8537 768.98 367.52 888.8537 768.98 367.52

浙江浙 能温
州发电 有限
公司

66.98 87.17 87.17 367.52 87.17 87.17 367.52

浙江浙 能长
兴发电 有限
责任公司（含
慧泽能源）

95.00 161.76684 141.07 419.22 161.76684 141.07 419.22

浙能乐 清发
电有限 责任
公司

51.00 31.092 31.0278 367.52 31.092 31.0278 367.52

浙江浙 能中
煤舟山 煤电
有限责任 公
司

63.00 798.8 792.1914 367.52 798.8 792.1914 367.52

浙江浙 能台
州第二 发电
有限责任 公
司

94.00 876.498 876.498 367.52 876.498 876.498 367.52

浙江浙 能北
仑发电 有限
公司

51.00 99.336 99.512 367.52 99.336 99.512 367.52

浙江浙 能兰
溪发电 有限
责任公司

97.00 69.453 67.635 367.52 69.453 67.635 367.52

浙江浙 能能
源服务 有限
公司

100.00 220.80 218.00 502.00 220.80 218.00 502.00

台州市 台电
能源工 程技
术有限公司

100.00 19.88 18.11 479.16 19.88 18.11 479.16

光伏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3253.650 3100.194 3253.650 3100.194
合计（万千瓦时） 3167953.324 3000243.222 3167953.324 3000243.222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 2021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分别同比增加 77.99%和 79.74%；
市场化交易竞得电量 364.47亿千瓦时。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公司代码：600023 公司简称：浙能电力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玮恒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建立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15,497,693,159.68 114,512,429,461.7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774,693,757.21 67,848,525,947.25 2.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130,253.22 1,520,358,310.48 -72.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459,651,863.39 8,695,418,836.13 6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2,867,716.03 558,900,073.09 8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63,860,828.97 638,724,534.24 5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0.87 增加 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4 1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94,967.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1,370,728.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91,521.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23,221.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56,771.12
所得税影响额 -30,416,780.05
合计 89,006,887.0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9,90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 份
状态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312,667,001 68.4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73,115,691 4.21 0 未知 国有法人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500,000 3.68 0 无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1.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018,687 0.8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0.82 0 未知 国家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5,726,687 0.56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312,667,001 人民币普通股 9,312,667,00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73,115,691 人民币普通股 573,115,691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500,000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809,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018,687 人民币普通股 121,018,6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40,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5,726,687 人民币普通股 75,726,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17,112,537.14 -100.00 系应收银行承兑票据减少所
致。

应收款项融资 1,366,758,388.17 957,273,883.38 42.78
主要系具有贴现、 背书意图对
的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
致。

存货 3,622,572,723.58 2,734,002,157.61 32.50 主要系燃煤库存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417,083,251.95 244,331,326.50 70.70 主要系预收燃料款、 供热款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273,574,967.08 3,332,199,001.79 -61.78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减少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459,651,863.39 8,695,418,836.13 66.29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203,101,969.95 7,831,156,952.44 68.60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导致耗煤量
增加及煤价上涨所致。

营业利润 1,282,665,753.95 634,111,938.27 102.28 主要系发电收入及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5,668,456,525.57 11,079,669,516.06 41.42 主要系发电收入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2,637,753,080.14 7,776,363,294.92 62.51 主要系燃煤采购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浙江浙能普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合作

设立诸暨浙能普华恒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诸暨恒泰”），专项投资于上海康恒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恒环境”）。 该投资事项的有关情况详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本公司公
告。 根据诸暨恒泰与康恒环境老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诸暨恒泰出资 439,580,220.00元受让康
恒环境 21,548,050股股份，占康恒环境股份总数的 4.43%。 详见 2021年 3月 13日本公司公告。

2、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2日、10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浙能电力受让锦江环境 25.62%股份并触发要约收购的议案》，该
收购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 10月 13日本公司公告。截止本次交易的最后截止日（《股份转
让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日，即 2021年 4月 12日），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获得满足。 公司根
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终止受让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25.62%股份，相关情况详见 2021 年
4月 14日本公司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玮恒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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